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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六
匕
年
穹
理
弟
通
匹
京
也
各
程£

亠

~争

—
:
斐
達
搀
财
拿
遮
尊
學
一&
棚
警
長
， 

兩
手
被
梆
柵
用
後
。欲
遡
週
千 
廸
河
時
。不 

，幸被偷 «
疑匪所殺，三座在未殺入前， 

一先將三警鑫械。
，

.
^
6
1
 

S

i

l

l

i

l

i

n

星

：
匚
雁
還
i

準 
14 律

清

謳
■
 

一
議
，欲
拘
捕
三
曜
時
金
賣
內
匪
徒 

。制
通
：

一

，
」 

^

1

1

^

1

3

^

 

.
車
內
万
警
員
後
，
將
警
車
駕
至
海
争
，車
內 

"■
摑
向
同
僚
警
員
示
警
然
後
齊
跳
出
車
外 

逃
走
，
二

匪

亦

停

車

，

4

」L
1
•
-北

疆
騎
賢
及
檢
察
部
上

 

將
遷
往
特
別
區
辦
事
『
 

(
黃
刀
鎭
加
拿
大
社
電)
奧
太
瓦
方
面. 

，
將
會
被
要
求
將
必
疆
的
瞽
人
直
總
部
移
入. 

北
疆
地
區
內
。.
；
：

.  

.

 

二
二
二
二 

北
疆
議
會
於
上
過
末
討
治
後
，决
定
向 

奥
太
瓦
提
出
此
一
請
求
，
中
决
議
中
，指
出 

北
赧
警6
總
部
不
應
設
於
北
翅
區
域
外6
 

因
此
基
於
警
方
人
員
只
處
理
北
疆
警
務 

及
替
北
疆
居
民
服
務
，
我
總
部
有
故
在
北
疆 

-
區
内
的
必
要
。 

、，

一 

$

til會
幷
同
意
要
求
將
處
理
北
疆
事 

務
檢
察
總
部
及
工.作
A
員
，
應
由
中
央
政
府" 

司
法
部
，
下
令
遷±
北
疆
內
法
律♦
務
部
門 

工
作
"卑

犬
開
設
心
理
醫
院 
二 

設
備
完
善
値
得
讚
揚
二 

(
專
訊)
卑
詩
大
學
所
開
設
为
心
理
醫 

院
，
四
得
加
拿
大
醫
院
公
會
的
讚
揚■ 

此
隘
共
有
六
十
張
床
位
單
位
，
爲
毕
大
、 

衛
牛
中
心
的
一
部
份
，
此
間
衛
生
科
學
中
心
一 

，
ff計 
111中
共
有
四
台l
十
張
床
位
，
爲.在 

加
拿
大
中
唯 
一 由
大
學
擁
有
及
主
持
各
項
工: 

作
的
醫
院,
, 

公
會
代
表
住
視
铁
心
理
治
摩
単
位
後
， 

指
5
卑
大
不
單
有
跳
好
行
政
校
紘
部
門
，亦一 

有
良
好
術 »
單
位"

在
此
單
位
内
，
，
除
有
心
理
醫
生
外
，- 

尙
有
護
士 
/V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人
員
，
可
進
行.. 

各
種
工X

任 
務
一。

•

， 

雲
島
沿
岸
巴
士
員
工
丁
 

合
作
,

I® 買
公
司
事
業( 

(
城
多
柳
訳5

雲
島
海
岸
線
巴
土
有
跟 

公
司
員
工
，
戶 
辦
妥
谷
項
手
續
，.使
他
們
野..: 

.
成
爲
公
司
的
主
人
。
.

■

『 

公
司
員
工?
以t
萬
元
分
期
付
嶽
，.向
」一 

黄
城
國
際
事
業
公
司
瞒
得
此
巴
士
公   

^,
擁
有
一 

權
，該
公
司
總
售
價
爲
六
十
茁
萬
元
」

' 

新
公
司
辦
事N
員
，
首
一 
任iS

启
典
加 

拿
大
交
通
人
性
工
装
談
判
合
約
間
題-
該
工 
,■ 

會
本
代
表
此
公
司
內
員
工
，如
今
，公
司
所
有
、 

人
段
皆
成
爲
公.司
王
人
，
闲
此
泪
與
工
會"
： 

面
另
、訂
合
約
。

'

'■,
'■■:..;

'

「
」

；

■ 

工
會
與
新
公
司
在
進
行
談
雑
時
，舊
合. 

- 
約
不
發
生
任
何
效
加
: 

、
雲
城
福
利
金
支
費
多.「 

丁
省
府
預
算
則
定
减
少 

(
室
訊)
雲
埠
社
會
福
利
金
寶
用
，
雖一 

在
省
府
撥
出
額
外
疑
修
支
振
卜
，於
一
九
七 

一
年
巾
，費
用
处
比
前
噌
加
數
千
元
。

市
議
會
報
吿
指
，
以
假
如
省
府
的
預
算 

单
確
，
本
市
社
會
福
利
金
預
算
案
，
仍
會
與 

一
九
七
零
数
字
相
同
。

報
吿
外
加
稱
，通
常
政
府
預
偉
裁
字
，/
 

待
比
»! 
實
情
况
低
、
假
如
情
况

m1此
♦--本
re」 

-
九
七
一
年
社
冃
福
屯
慰
町
將
增
加/
;
■
 

省
府
由
本
年
四
月•
丁
日
起
，對
各
都
市 

社
會
福
利
我
用
，
”將由
百
份
之
二r̂.̂̂ 

份
之t
五
，
在
省
府
估
計y
，W

I 市
本
年
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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